2026年吐鲁番市滴灌带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抽样方法
在生产企业或销售商的待销产品中随机抽取经确认表明合格的单翼迷宫式滴灌带或内镶式滴灌带产品（以下简称滴灌带）。
抽取样品应为同一原料配方、同一型号规格、同一生产线、同一批次的产品。优先抽取企业生产量大、具有代表性的型号规格的产品。
[bookmark: _Hlk93006592]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受检单位成品堆放区中抽取，随机数使用随机数表法产生。
随机抽取有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或者以其他形式表明合格的、自生产之日起一年内生产的产品。
在被确认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2卷滴灌带样品。将每卷滴灌带外层除去10m，每卷滴灌带各抽取500m。其中1号滴灌带样品签封标明为“检验样品”，由抽检单位现场封存带走；2号滴灌带样品签封标明为“备用样品”，现场封存后由被抽检单位保管。在取样过程中，避免拉扯、折叠、变形等情况，必须保证样品完好。
2 检测项目及检测方法依据
检测项目及依据的检测方法见表1与表2。
表1  单翼迷宫式滴灌带样品的检测项目及检测方法依据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1
	外观
	GB/T 19812.1-2017/8.1

	2
	不透光性
	GB/T 19812.1-2017/8.2

	3
	规格尺寸
	公称内径
	GB/T 19812.1-2017/8.3.1

	
	
	公称壁厚
	GB/T 19812.1-2017/8.3.2

	
	
	滴水孔间距偏差率
	GB/T 19812.1-2017/8.3.3

	4
	流量均匀性（闭路法）
	GB/T 19812.1-2017/8.4

	5
	流量和进水口压力之间的关系
	GB/T 19812.1-2017/8.5

	6
	抗泥沙堵塞性能
	GB/T 19812.1-2017/8.6

	7
	耐水压
	GB/T 19812.1-2017/8.7

	8
	爆破压力
	GB/T 19812.1-2017/8.8

	9
	耐拉拔性能
	GB/T 19812.1-2017/8.9

	10
	炭黑含量
	GB/T 13021-1991

	11
	炭黑分散
	GB/T 18251-2000

	12
	氧化诱导时间
	GB/T 19466.6-2009、GB/T 19812.1-2017/8.12


表2  内镶式滴灌带样品的检测项目及检测方法依据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1
	外观
	GB/T 19812.3-2017/8.1

	2
	不透光性
	GB/T 19812.3-2017/8.2

	3
	规格尺寸
	公称内径
	GB/T 19812.3-2017/8.3.2

	
	
	公称壁厚
	GB/T 19812.3-2017/8.3.3.2

	
	
	滴水孔间距偏差率
	GB/T 19812.3-2017/8.3.4

	4
	流量均匀性（闭路法）
	GB/T 19812.3-2017/8.4

	5
	流量和进水口压力之间的关系
	GB/T 19812.3-2017/8.5

	6
	抗泥沙堵塞性能
	GB/T 19812.3-2017/8.6

	7
	耐水压
	GB/T 19812.3-2017/8.7

	8
	爆破压力
	GB/T 19812.3-2017/8.8

	9
	耐拉拔性能
	GB/T 19812.3-2017/8.9

	10
	人工老化性能
	GB/T 19812.3-2017/8.10

	11
	炭黑含量
	GB/T 13021-1991

	12
	炭黑分散
	GB/T 18251-2000

	13
	氧化诱导时间
	GB/T 19466.6-2009、GB/T 19812.3-2017/8.13

	14
	耐环境应力开裂性能
	GB/T 15819-2006



3 判定规则
3.1 依据标准
GB/T 19812.1-2017《塑料节水灌溉器材 第1部分：单翼迷宫式滴灌带》
GB/T 19812.3-2017《塑料节水灌溉器材 第3部分：内镶式滴灌管及滴灌带》
3.2 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所检项目检验结果不合格，应在检验样品中取双倍试样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复验，复验结果仍不合格则判定为不合格。
3.3 结论用语
3.3.1 所检项目全部合格时：
经抽样检验，所检项目符合GB/T 19812.1-2017（GB/T 19812.3-2017）标准，依据《2026年吐鲁番市滴灌带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判定为未发现不合格。
3.3.2 所检项目至少1项不合格时：
经抽样检验，××项目不符合GB/T 19812.1-201（GB/T 19812.3-2017）标准，依据《2026年吐鲁番市滴灌带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判定为不合格。
4 异议处理
检验机构在出具不合格产品检验报告3个工作日内，将不合格产品检验报告寄报送组织监督抽查单位。对判定不合格产品提出异议时，按以下方式进行：
4.1核查不合格项目相关证据，能够以记录（纸质记录或电子记录或影像记录）或与不合格项目相关联的其它信息证据证明，做出维持原检验结论的结论。
4.2需要复检并具备检验条件的，处理企业异议的吐鲁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指定检验机构按原监督抽查实施细则对抽取的备用样品组织复检。复检结论为最终结论。
5 附则
本实施细则由新疆吐鲁番自然环境试验研究中心编制，吐鲁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发布。实施细则涉及的技术问题由新疆吐鲁番自然环境试验研究中心负责解释。
细则起草人：王力、吐尔逊·斯拉依丁、尤里武、张天锋、谢明岳
联系电话：0995-7683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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